
















 

许昌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书 

为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

供应商形象，本单位自愿做出以下承诺：  

一、承诺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全面做到履约守信，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二、本单位已仔细阅读了《许昌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许昌市政府采购负面

清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许财购〔2020〕15 号）和《许昌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许昌市政府采购领域诚信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许财购〔2020〕

16 号）等相关规章制度，并严格遵照执行。 

三、承诺本单位提供给注册登记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司法部门、行业组

织以及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提交的所有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修

改、虚假成份，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四、承诺本单位严格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动接受行业监管，自愿接

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违法失信经营后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并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五、承诺本单位自觉接受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

监督。 

六、承诺本单位将按照《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要求，向社会公示信用信

息。 

七、承诺本单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重合同、守信用，不制假售假、商

标侵权、虚假宣传、违约毁约、恶意逃债、偷税漏税、价格欺诈、垄断和不正当

竞争，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八、承诺本单位在信用中国（河南·许昌）网站中无违法违规、较重或严

重失信记录。 



九、承诺本单位提出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坚持依法依规、诚实信用原则，

在全国范围 12 个月内没有三次以上查无实据的政府采购投诉。

十、承诺本单位若违背承诺约定，经查实，愿意接受行业主管部门和信用

管理部门相应的规定处罚，承担违约责任，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按

照《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规定，违背承诺约定行为作为失信信息，记录到信用

许昌网站，并予以公开。 

十一、承诺本单位同意将以上承诺事项上网公示。 

承诺单位（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填）：91410303676732834R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承诺日期：20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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